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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53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7年 4月 9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會議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請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洪國郎代)  曾永華   

蘇慧貞  楊瑞珍  利德江(請假)  顏鴻森(陳政宏代)  李偉賢  陳昌明  

傅永貴(柯文峰代)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張有恆  林其和  陳振宇  

張文昌  陳志鴻(蔡森田代)  謝文真  謝錫堃  張丁財(陶筱然代)   

李丁進  葉茂榮  張錦裕  蕭瓊瑞(請假) 

主席：賴明詔(黃煌煇代)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如附件一，p.3）。 

二、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今日至本校實地訪評通識教育，評鑑結果對學校未來的發展將

有很大的影響。今年本校通識教育的目標與任務及整體規劃變革相當

大，新舊方案之銜接需要向訪評委員多加解說，下午 15:30~17:00綜合

座談時間，請各位院長及相關主管都到場參加，以提升氣勢，並顯示

本校對通識教育的重視。 

(二)近幾週多位院長詢問有關五年五百億計畫經費之分配與支用問題，在

此特別向各位主管說明，今年五年五百億經費之分配，並非學校特意

減少各系所、單位的經常門經費，而是依照教育部通知（因教育部去

年已答應立法院），將資本門與經常門調整為各占 50%，故經常門經費

減少約 8%-10%。還好明年即可恢復為資本門 40%、經常門 60%的比

例。今年的經常門經費減少可能造成各系所、單位運作上的若干困難，

希望各位院長向各系所說明，請大家在經常門方面儘量節省，資本門

方面若有好的規劃，可提出申請；原系所業務拓展費則由各學院彙整

各系所之需求計畫提出申請。請大家多多體諒與配合。 

三、各單位報告（書面資料併同議程資料分送，並聯結於秘書室網頁下當次

會議紀錄） 

貳、提案討論事項： 

一、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暨所屬各研究中心聘僱人

員進用及待遇支給要點」，以延聘優秀產學合作人才一案， 

決議：除原有之研究教授外，原則同意增設研究副教授與研究助理教授

職稱，惟研究教授、研究副教授與研究助理教授須為具有教授、

副教授與助理教授資格者；相關條文請人事室協助修正。 

二、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專利維護實施要點」一案， 

決議：第八點所指專利技術權之歸屬問題，請研究總中心向智慧財產局

確認；其餘條文依會中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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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國外專利審查作業要點」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p.4~p.7）。 

四、研究總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一

案，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三，p.8~p.10）。 

五、研究總中心擬修正「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推廣授權委任契約書範本」一

案，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p.11~p.14）。 

六、文學院建請學校討論並明訂台文系未來固定空間「原日軍台南衛戍病院」

施工計畫與整修時程等問題一案， 

決議：力行校區市定古蹟「原日軍台南衛戍病院」之整修，請總務處與

規劃設計學院徐院長研究將整修經費規劃在五千萬元以內，以簡

化行政流程；並請示教育部本案可否以五年五百億經費辦理，若

否，再另行商議。 

參、其他意見： 

春假期間前往瓜地馬拉聖卡洛斯大學參訪，聖卡洛斯大學醫學院、電資學

院、建築學院均有意願與本校相關學院合作，進行兩校之師生交換，希望

國際事務處協助推動。（規劃與設計學院徐明福院長） 

肆、散會（上午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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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7.3.19 第 652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項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研發處研擬本校因應 97 年度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系所評鑑」計畫配合措施一案， 

決議： 

一、為提升「系所評鑑」素質及減少行政人

員文件作業，同意將本校內部評鑑之

「系所評鑑」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系

所評鑑」計畫合併辦理。 

二、同意將現行兩階段之「系所自我內部評

鑑」與「學院對系所外部評鑑」合併為

一階段辦理。 

三、校外評鑑委員之審查費依學校規定標準

由校務基金支付；校內委員之審查費可

考慮由建教計畫管理費支付，請研修相

關辦法。 

四、相關執行細節請研發處再做細部規劃。 

研發處： 

一、「合併辦理」內部評鑑之相

關施行程序與校內委員支

給經費，已專案簽准，將

發函各系所配合實施。 

二、校內委員之評審費，經與

建教組及會計室四組商

議，將依本校「建教合作

計畫實施要點」第 7 點支

給。 

結案 

二 教育部為研修「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調查各校是否同意增訂遴委會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一

案， 

決議：本校現有男女性教師比例約為 4比 1，

若增列此規定，將增加遴選委員會組成

的難度。校長遴委會性別比例的議題，

本校將繼續關心並逐步調整，現階段建

議暫緩實施。請研發處依上述意旨回覆

教育部。 

研發處：已於 3月 20 日將決議

回傳教育部人事處。 

結案 

三 研發處擬訂本校與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協議書一案， 

決議：修正通過。 

研發處：照案辦理，本處將安排

雙方簽約事宜。 

 

結案 

四 教務處提請討論本校「97 學年度行事曆一覽

表」一案， 

決議：通過甲案：維持 4月 1-3日為校際活動

週，其餘照案通過。 

教務處：本校 97 學年度行事曆

已於 97.3.25 以成大教

字第 0970001725 號函

報部備查。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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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國外專利審查作業要點 

 91 年 10月 2 日第 540次主管會報通過 

 93 年 7 月 7 日第 579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4 年 4 月 20日第 596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4 年 10月 12日第 606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9 日第 65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 為經濟有效審查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價值，並鼓勵創

新及提昇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國外專利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要點所稱本校研發成果，指本校支薪人員因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其專利所

有權及申請權，除法律及合約另有規定外，屬本校所有。 

前項所稱職務上研究發展成果，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校

管理辦法)第三條之規定辦理。 

三、 凡本校研發成果欲申請國外專利者，由技轉育成中心彙整該案成果揭露資料，送交該案

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推薦三位書面審查委員。 

前項書面審查委員，依各案性質分別推薦，其名單屬機密資料，除技轉育成中心及創作

人所屬學院院長得知悉並應負保密責任外，不得對該案創作人及任何第三者透露。 

第二項書面審查委員之名單，每年由技轉育成中心提送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核定。 

四、 書面審查之聯繫工作、時間掌控及保密原則，均由技轉育成中心統籌管理。書面審查之

評審結果分為「推薦申請」及「不推薦申請」二類。 

五、 第三點規定之書面審查完成後，由技轉育成中心彙整三份審查紀錄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書面審查結果「推薦申請」佔多數者，提至「國外專利審查小組」討論；「不推薦申請」

佔多數者，該案退還創作人。 

六、 第五點規定之「國外專利審查小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依個案由副校長(校長指派)、

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技轉育成中心主任、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及系/所/科主任、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創新育成中心主任及工程科技推展中心主任組成，副校長

並為召集人。 

七、 審查小組會議審查技轉育成中心彙整提案之成果揭露資料及書面審查意見，並以不記名

投票方式表決。贊成佔多數者，該案通過；反對佔多數者，該案退還創作人。可否同數

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審查小組會議視需要召開，各案表決時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及系/所/科主任對所屬

院/系/所/科申請案始具有表決權，其他提案之表決與執行，應予迴避。 

前二項所稱審查小組會議，須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時始得召開，出席委員之過半數同意始

得議決。 

八、 依第五點或第七點第一項規定退還創作人之案件，創作人得於同意自費申請專利後提出

書面申覆，由技轉育成中心彙整提至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討論，決議該申覆案成立

與否，申覆案成立者，並應決定從何階段起進行重審。申覆案不成立者，該案退還創作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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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依本校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相關規定召開。 

第一項所述創作人自費申請專利事宜，應依本要點第九點相關規定辦理。 

依第一項提起之申覆，各案皆以一次為限，並應於創作人接獲該案退還通知之日起一個

月內提出，逾期不受理。申覆成立案於進行重審通過之後，應將相關申請費用歸墊創作

人。 

九、 依本要點通過審查之案件，得依本校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技轉育成中心統籌辦理後

續專利申請事宜；未通過審查之案件，創作人可以自費申請，但仍應以本校作為專利申

請權人提出，而該案相關技術移轉權益收入之分配，依本校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十、 本要點實施所需費用，依當年度核定之相關補助經費額度內運用。 

十一、 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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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國外專利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點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94年 10月 12日第 606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理由說明 

一 為經濟有效審查國立成功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研發成果之專利申

請價值，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

準，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申請國外

專利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為經濟有效審查本校研發成果之

專利申請價值，並鼓勵創新及提昇

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申

請國外專利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文字修正 

三 凡本校研發成果欲申請國外專利

者，由技轉育成中心彙整該案成果

揭露資料，送交該案創作人所屬學

院院長，推薦三位書面審查委員。 

前項書面審查委員，依各案性質分

別推薦，其名單屬機密資料，除技

轉育成中心及創作人所屬學院院

長得知悉並應負保密責任外，不得

對該案創作人及任何第三者透露。 

第二項書面審查委員之名單，每年

由技轉育成中心提送技轉育成中

心推動委員會核定。 

凡本校研發成果欲申請國外專利

者，由技轉中心彙整該案成果揭露

資料，送交該案創作人所屬學院院

長，推薦三位書面審查委員。 

前項書面審查委員，依各案性質分

別推薦，其名單屬機密資料，除技

轉中心及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得

知悉並應負保密責任外，不得對該

案創作人及任何第三者透露。 

第二項書面審查委員之名單，每年

由技轉中心提送技轉中心推動委

員會核定。 

組 織 名 稱 修

正  

四 書面審查之聯繫工作、時間掌控及

保密原則，均由技轉育成中心統籌

管理。書面審查之評審結果分為

「推薦申請」及「不推薦申請」二

類。 

書面審查之聯繫工作、時間掌控及

保密原則，均由技轉中心統籌管

理。書面審查之評審結果分為「推

薦申請」及「不推薦申請」二類。 

組 織 名 稱 修

正  

五 第三點規定之書面審查完成後，由

技轉育成中心彙整三份審查紀錄

並依下列方式處理。書面審查結果

「推薦申請」佔多數者，提至「國

外專利審查小組」討論；「不推薦

申請」佔多數者，該案退還創作

人。 

第三點規定之書面審查完成後，由

技轉中心彙整三份審查紀錄並依

下列方式處理。書面審查結果「推

薦申請」佔多數者，提至「國外專

利審查小組」討論；「不推薦申請」

佔多數者，該案退還創作人。 

組 織 名 稱 修

正  

六 第五點規定之「國外專利審查小

組」(以下簡稱審查小組)依個案由

副校長(校長指派)、研發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技轉育成中心主任、

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及系/所/科

主任、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及工程科技推展中心主任組成，副

校長並為召集人。 

第五點規定之「國外專利審查小

組」依個案(以下簡稱審查小組)由

副校長(校長指派)、研發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技轉中心主任、創作

人所屬學院院長及系/所/科主

任、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及工程科技推

展中心主任組成，副校長為召集

人。 

1.  組 織 名 稱

修正  

2.文字修正  

七 審查小組會議審查技轉育成中心

彙整提案之成果揭露資料及書面

審查意見，並以不記名投票方式表

審查小組會議審查技轉中心彙整

提案之成果揭露資料及書面審查

意見，並以不記名投票方式表決。

組 織 名 稱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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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贊成佔多數者，該案通過；反

對佔多數者，該案退還創作人。可

否同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審查小組會議視需要召開，各

案表決時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及

系/所/科主任對所屬院/系/所/科

申請案始具有表決權，其他提案之

表決與執行，應予迴避。 

前二項所稱審查小組會議，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時始得召開，出席委

員之過半數同意始得議決。 

贊成佔多數者，該案通過；反對佔

多數者，該案退還創作人。可否同

數時，取決於主席。 

前項審查小組會議視需要召開，各

案表決時創作人所屬學院院長及

系/所/科主任對所屬院/系/所/科

申請案始具有表決權，其他提案之

表決與執行，應予迴避。 

前二項所稱審查小組會議，須有過

半數委員出席時始得召開，出席委

員之過半數同意始得議決。 

八 依第五點或第七點第一項規定退

還創作人之案件，創作人得於同意

自費申請專利後提出書面申覆，由

技轉育成中心彙整提至技轉育成

中心推動委員會討論，決議該申覆

案成立與否，申覆案成立者，並應

決定從何階段起進行重審。申覆案

不成立者，該案退還創作人。 

前項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依

本校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相關規定

召開。 

第一項所述創作人自費申請專利

事宜，應依本要點第九點相關規定

辦理。 

依第一項提起之申覆，各案皆以一

次為限，並應於創作人接獲該案退

還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提出，逾期

不受理。申覆成立案於進行重審通

過之後，應將相關申請費用歸墊創

作人。 

依第五點或第七點第一項規定退

還創作人之案件，創作人得於同意

自費申請專利後提出書面申覆，由

技轉中心彙整提至技轉中心推動

委員會討論，決議該申覆案成立與

否，申覆案成立者，並應決定從何

階段起進行重審。申覆案不成立

者，該案退還創作人。 

前項技轉中心推動委員會，依本校

管理辦法第十四條相關規定召開。 

第一項所述創作人自費申請專利

事宜，應依本要點第九點相關規定

辦理。 

依第一項提起之申覆，各案皆以一

次為限，並應於創作人接獲該案退

還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提出，逾期

不受理。申覆成立案於進行重審通

過之後，應將相關申請費用歸墊創

作人。 

組 織 名 稱 修

正  

九 依本要點通過審查之案件，得依本

校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技轉育

成中心統籌辦理後續專利申請事

宜；未通過審查之案件，創作人可

以自費申請，但仍應以本校作為專

利申請權人提出，而該案相關技術

移轉權益收入之分配，依本校管理

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依本要點通過審查之案件，得依本

校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由技轉中

心統籌辦理後續專利申請事宜；未

通過審查之案件，創作人可以自費

申請，但仍應以本校作為專利申請

權人提出，而該案相關技術移轉權

益收入之分配，依本校管理辦法第

九條規定辦理。 

組 織 名 稱 修

正  

 

 

 



 8 

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 

  94 年 10月 12日第 606次主管會報通過 

  97 年 4 月 9 日第 65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

協助推廣創新育成工作、自籌本中心營運資金，並回饋本校校務基金，特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技轉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進駐企業自進駐日期生效後二十一個月內，須與本校商議並簽訂回饋合約，並於合約中明

定回饋內容及執行方式。違者，本校得逕行終止與該進駐企業簽定之「進駐企業輔導管理

合約」。 

三 回饋方式得以現金、股票或其他回饋方式為之，其總價值原則上不得低於新台幣壹佰萬

元，扣除該育成案資助機關規定之回饋比例後，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現金 

給付方式得一次或分年為之，並須於回饋合約簽訂後六年內給付完畢。 

分配比例如下： 

本校：百分之三十 

本中心：百分之七十，其中可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比例，不得超過本中心所得

之百分之四十。 

（二）股票 

股票給付得以公司或其股東所擁有之進駐企業公司股票回饋。 

股票給付方式以一次移轉為原則，並須於回饋合約簽訂後三年內完成移轉。 

股票依規定納入本校校務基金，他日處分完畢後，扣除必要處理成本，再依下列比例分配

之。 

選擇回饋股票者，依稅法規定，如須繳交稅金者，由回饋企業合併繳交等值現金，作為本

校結算申報所得稅之用。 

分配比例如下： 

本校：百分之三十 

本中心：百分之七十，其中可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比例，不得超過本中心所得

之百分之四十。 

（三）其他回饋方式 

回饋方式若非以現金或股票為之，其分配處理方式由本中心推動委員會依個案審議通過後

執行。 

選擇其他回饋方式者，依稅法規定，如須繳交稅金者由回饋企業合併繳交等值現金，作為

本校結算申報所得稅之用。 

以其他方式回饋者，由推動委員會決議是否將其回饋換成現金，俟處分成現金後，再依比

例分配；其中可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比例，不得超過本中心所得之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有功人員，應依業務貢獻度，核實認定獎勵之。 

四 進駐企業於進駐期間內或進駐合約期滿後一年內，如有現金增資計畫應開放優先認股權由

本校或本校指定之機構優先參與投資，增資優先認股權比例以增資額百分之二十為限，進

駐企業並須提供增資計畫書及財務報表，以利本校評估。 

五 回饋金中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部分，由本中心就個案提出建議，提報研究總中心
評議委員會討論通過，且經行政程序簽核後實施。 

六 本要點經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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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修正對照表 

 
點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94年 10月 12日第 606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理由說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技轉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協助

推廣創新育成工作、自籌本中心

營運資金，並回饋本校校務基

金，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技轉

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育成中

心)，為鼓勵本校教職員工協助推

廣創新育成工作、自籌育成中心

營運資金，並回饋本校校務基

金，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創新

育成中心進駐企業回饋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組織名稱修正  

三 回饋方式得以現金、股票或其他

回饋方式為之，其總價值原則上

不得低於新台幣壹佰萬元，扣除

該育成案資助機關規定之回饋

比例後，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現金 

給付方式得一次或分年為之，並

須於回饋合約簽訂後六年內給

付完畢。 

分配比例如下： 

本校：百分之三十 

本中心：百分之七十，其中可分

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

比例，不得超過本中心所得之百

分之四十。 

（二）股票 

股票給付得以公司或其股東所

擁有之進駐企業公司股票回饋。 

股票給付方式以一次移轉為原

則，並須於回饋合約簽訂後三年

內完成移轉。 

股票依規定納入本校校務基

金，他日處分完畢後，扣除必要

處理成本，再依下列比例分配

之。 

選擇回饋股票者，依稅法規定，

如須繳交稅金者，由回饋企業合 

併繳交等值現金，作為本校結算

申報所得稅之用。 

分配比例如下： 

本校：百分之三十 

本中心：百分之七十，其中可分

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

比例，不得超過本中心所得之百

回饋方式得以現金、股票或其他

回饋方式為之，其總價值原則上

不得低於新台幣壹佰萬元，扣除

該育成案資助機關規定之回饋比

例後，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現金 

給付方式得一次或分年為之，並

須於回饋合約簽訂後六年內給付

完畢。 

分配比例如下： 

本校：百分之三十 

育成中心：百分之七十，其中可

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

比例，不得超過育成中心所得之

百分之四十。 

（二）股票 

股票給付得以公司或其股東所擁

有之進駐企業公司股票回饋。 

股票給付方式以一次移轉為原

則，並須於回饋合約簽訂後三年

內完成移轉。 

股票依規定納入本校校務基金，

他日處分完畢後，扣除必要處理

成本，再依下列比例分配之。 

選擇回饋股票者，依稅法規定，

如須繳交稅金者，由回饋企業合

併繳交等值現金，作為本校結算 

申報所得稅之用。 

分配比例如下： 

本校：百分之三十 

育成中心：百分之七十，其中可

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功人員之

比例，不得超過育成中心所得之

百分之四十。 

1.  組 織 名 稱

修正  

2. 增 列 合 理

客 觀 獎 勵

有 功 人 員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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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四十。 

（三）其他回饋方式 

回饋方式若非以現金或股票為

之，其分配處理方式由本中心推

動委員會依個案審議通過後執

行。 

選擇其他回饋方式者，依稅法規

定，如須繳交稅金者由回饋企業

合併繳交等值現金，作為本校結

算申報所得稅之用。 

以其他方式回饋者，由推動委員

會決議是否將其回饋換成現

金，俟處分成現金後，再依比例

分配；其中可分配至輔導該育成

案有功人員之比例，不得超過本

中心所得之百分之四十。 

前項所稱有功人員，應依業務貢

獻度，核實認定獎勵之。 

（三）其他回饋方式 

回饋方式若非以現金或股票為

之，其分配處理方式由育成中心

推動委員會依個案審議通過後執

行。 

選擇其他回饋方式者，依稅法規

定，如須繳交稅金者由回饋企業

合併繳交等值現金，作為本校結

算申報所得稅之用。 

以其他方式回饋者，由推動委員

會決議是否將其回饋換成現金，

俟處分成現金後，再依比例分

配；其中可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

有功人員之比例，不得超過育成

中心所得之百分之四十。 

五 回饋金中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

有功人員部分，由本中心就個案

提出建議，提報研究總中心評議

委員會討論通過，且經行政程序

簽核後實施。 

回饋金中分配至輔導該育成案有

功人員部分，由育成中心就個案

提出建議，提報本校育成中心推

動委員會討論通過，且經行政程

序簽核後實施。 

1. 組織名稱修

正。  

2. 原育成中心

回饋金分配有

功人員部分，

由育成中心推

動委員會討論

通過，改由研

究總中心評議

委員會討論通

過後實施，以

簡 化 行 政 程

序、統一管理

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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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推廣授權委任契約書 

92.02.12第 548 次主管會報通過 

97.4.9第 653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委任人○○○(以下簡稱甲方)茲委任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乙方)代為辦理所屬研發成

果之專利申請、推廣及授權簽約作業，雙方同意條件如下： 

壹、 甲方應設置至少一人之聯絡窗口(以下簡稱甲方聯絡人)，配合建立並執行各項專屬甲方

校內之各項作業流程。 

貳、 乙方由所屬技轉育成中心(以下簡稱乙方聯絡人)專責執行本契約書所載各項作業。 

參、 甲方應自行釐清或審定所屬研發成果之成果歸屬、技術揭露內容之完整性、專利申請之

可行性、專利維護之可行性、權益收入中屬甲方部份校內分配比例等，若因前述各項引

起爭議，須由甲方全責處理，與乙方及乙方聯絡人無涉。 

肆、 甲方應自行編列專利申請及維護等相關預算，個案費用依其實際金額由甲方自行支付，

或向政府資助機關申請補助。乙方聯絡人於代辦專利相關作業期間不收取任何服務費

用，惟於個案技術移轉合約簽訂後，收取技術移轉服務成本。 

前項所述「技術移轉服務成本」，悉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

定辦理。 

伍、委任內容： 

一、 甲方聯絡人應依乙方聯絡人所提供之「成果揭露表」格式，交付個案技術發明人填

寫後彙整交付乙方聯絡人。 

二、 專利申請： 

(一) 乙方聯絡人應協助甲方聯絡人於甲方校內建立專利申請之必要配合作業。 

(二) 乙方聯絡人於接獲甲方委任之專利申請個案時，將依技術領域別擇定適當之專利

事務所代辦撰稿及申請程序，期間必要之文件(例如：委任狀等)用印作業，將轉

交甲方聯絡人執行。 

(三) 乙方聯絡人於個案完成申請程序後，將轉知並交付請款單據予甲方聯絡人，由甲

方自行支付所需費用。 

(四) 個案技術若屬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之成果，由甲方自行於結案後檢附所有單據及

國科會規定相關表單等，函送國科會申請該年度規定之部份比例補助。 

三、 技術推廣及授權： 

(一) 甲方得委任乙方聯絡人代為推廣個案技術、研議技轉合約條件、及依企業需求轉

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予甲方。 

(二) 甲方得配合乙方聯絡人之推廣作業，參與或聯合舉辦研發成果發表會、智財權相

關座談、或其他活動，並同意將委任推廣之個案技術資料非機密部份，登載於乙

方聯絡人認可之刊物、電子報或其他公開性平台上。 

(三) 甲方得參考乙方聯絡人擬訂之各式技術移轉合約書、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修訂

並建立甲方適用之合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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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委託代辦研發成果推廣、技術移轉之服務費用，由乙方聯絡人經辦甲方技轉授權

案之權利金(licensing fee)及該案每年衍生利益金(royalty)，扣除依規定需回饋政府

機關部份後之餘額的 15%支付。惟衍生利益金之收取以五年為限。 

(五) 前項所述回饋政府機關部份，須由甲方自行辦理繳交。 

(六) 前述乙方聯絡人之技術移轉服務成本，應於個案技轉合約內定義之每次繳費日後

一個月內收取，且不因本契約書委任關係之存廢而免除。 

陸、保密責任： 

一、有關甲方交付研發成果之未公開部份資料，雙方應標示為機密資訊並以密件處理。 

二、乙方聯絡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妥善保管因本契約而知悉或持有之技術資訊及其他

相關機密資訊資料，不得任意洩漏或交付任何第三人或使第三人知悉。但機密資訊應

不包括以下各項資訊： 

(一)已有書面證據證明甲方所交付或告知之資訊為乙方聯絡人所已知； 

(二)已見於公開發行之刊物或出版品等欠缺機密性質之資訊； 

(三)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乙方聯絡人公開或揭露給第三人之資訊； 

(四)乙方聯絡人由不須承擔任何保密義務及責任之第三人處合法取得者。 

三、乙方聯絡人不得將甲方所委任之案件以乙方或任何第三人之名義申請專利或其他智慧

財產權之登記或註冊。 

四、甲方委任之案件與乙方或乙方既存其他委任人有利益衝突時，乙方聯絡人應立即通知

甲方，並將甲方所交付之該案資料返還甲方。但乙方聯絡人所負之保密責任並不因而

免除。 

柒、委任期間自本契約書簽訂之日起參年，期滿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延長。任一方對於契約

書內容有異議時，得經對方書面同意終止委任關係。 

捌、凡因本契約書而生之爭議，雙方同意先本誠信原則協商之，協商不成時，同意以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解決之。 

玖、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同意後修改增訂之。本契約書乙式肆份，經簽章後生效，

並由雙方各執貳份為憑。 

立約人： 

甲方：○○○ 印信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單位：○○○○) 

 

乙方：國立成功大學 印信__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校長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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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成果專利申請及推廣授權委任契約書修正對照表 

 
條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中華民國 92年 2月

12日第 548 次主管會報通過） 

理由說明 

貳 乙方由所屬技轉育成中心(以

下簡稱乙方聯絡人)專責執行

本契約書所載各項作業。 

乙方由所屬技術移轉服務中心

(以下簡稱乙方聯絡人)專責執

行本契約書所載各項作業。 

組織名稱修正  

伍 二(三) 乙方聯絡人於個案完

成申請程序後，將轉知並

交付請款單據予甲方聯

絡人，由甲方自行支付所

需費用。 

(三) 乙方聯絡人於接獲專利事

務所通知個案完成申請程序

後，將轉知並交付請款單據予甲

方聯絡人，由甲方自行支付所需

費用。 

日前經立法院三讀

通過總統公布之專

利師法（民國 96年 7

月 11日），已取代過

去專利代理人，代理

專利各項業務。且律

師法第 20 條亦規定

得由律師代理專利

業務，故本契約範本

第五條（三）宜刪除

「接獲專利事務所

通知」文字，修正為

乙方聯絡人於個案

完成申請程序後，將

轉知本校技轉育成

中心。 

三(一) 甲方得委任乙方聯絡

人代為推廣個案技術、研議技

轉合約條件、及依企業需求轉

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予甲方。 

(一) 甲方得委任乙方聯絡人代

為推廣個案技術、研議技轉合約

條件、及依企業需求轉介建教合

作研究計畫予甲方。 

建教合作實施辦法

（2007.08.07）已廢

止，另有大專校院產

學 合 作 實 施 辦 法

（2006.12.28）作為

大學產學合作法規

依據。 

三(三) 甲方得參考乙方聯絡

人擬訂之各式技術移轉合約

書、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修

訂並建立甲方適用之合約範

本。 

(三) 甲方得參考乙方聯絡人擬

訂之各式技術移轉合約書、建教

合作計畫合約書，修訂並建立甲

方適用之合約範本。 

建教合作實施辦法

（2007.08.07）已廢

止，另有大專校院產

學 合 作 實 施 辦 法

（2006.12.28）作為

大學產學合作法規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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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約人： 

甲方：○○○ 

代表人：○○○  

(執行單位：○○○○) 

印信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國立成功大學 

代表人：○○○校長 

印信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技

轉育成中心)  

 

中華民國○○年○○月○○日 

 

立約人： 

甲方：○○○ 

代表人：○○○ 校長 

(執行單位：○○○○) 

印信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國立成功大學 

代表人：○○○校長 

印信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執行單位：國立成功大學技術

移轉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年○○月○○日 

1.組織名稱修正。 

2.甲方未必屬於

學校，刪除甲方

代 表人 校 長職

稱。  

 


